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
次氯酸消毒液发生器采购项目（二次）比选文件

第一章 比选要求
一、项目概况
1、因业务需要，依据相关规定，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需采购次氯酸水发生器发生器1台及其耗材。
2、项目预算：4.6万元
二、比选报名
（一）供应商报名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具体如下：
1.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比选。
3．本项目特定要求：（1）提供设备生产企业《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2）提供投标设备《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信息服务平台》备案信息截图。
（二）报名要求：
按时间要求提交响应文件视为报名。
三、比选文件领取方式
通过医院官网下载比选文件。
四、响应文件接收时间和地点
文件递交时间：2023年11月21日14:00-14:30
文件接收地点：成都市龙泉驿区青台山路222号
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门诊5楼采购科
联系人：董老师
联系方式：028-60659207
五、比选时间、地点及方式
比选时间：2023年11月21日下午
[bookmark: _GoBack]比选地点：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会议室
比选方式：综合评分法


第二章 供应商服务内容和要求
一、项目供应清单及技术参数要求
（一）、设备参数：
1.设备尺寸：≤L440mm* W 200mm*H380mm
2.设备重量：≤10kg
3.功率：≤100w
4.▲PH值：4.0-7.0
5.出水量：2.6-4.5L/min
6.▲主要杀菌因子：有效氯，60mg/L-150mg/L
7.操作方式：液晶触控式
8.智能定时定量：可一键选取机器需要工作时间和液体容量，操作简单，出水便捷。
9.无需稀释：无需对消毒液进行二次配比或稀释，可直接使用。
10.设备具有有效指标在线监测及异常报警、原料不足提醒、进水流量不足和漏电保护、储存容器水满自动待机、自动检查内部各组零配件运行状态，网络功能实现远程控制。
（二）、耗材参数
1.耗材名称：电解液
2.规格：2L/瓶
3.主要成分：稀盐酸混合物
4.浓度：6%
（三）、安装设备过程，损坏装饰墙面、地面或其他，需供应商负责恢复。
（四）、设备质保1年，从竣工后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供应商应全面负责本项目中所提供的产品的相关售后及维保事宜，在采购人提出售后或维保要求后12小时内安排人员上门维保（1、单独须提供书面承诺，否则将视为无效响应；2、维保费用包含在本项目报价中）。
二、商务及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交货期限：设备自签订合同之日起20天内完成安装调试，耗材根据甲方通知要求时间送货。
3.付款方法和条件
合同签订及设备安装调试完成，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向采购人开具合同金额等额的增值税发票，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和其他结算资料后20个工作日内采用对公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设备费用；耗材根据实际送货金额据实结算。
4.报价说明
供应商按设备和耗材两项分项报价，设备单价最高限价4.5万/台，耗材单价最高限价250元/瓶，报价为综合包干价，含设备及耗材安装、运输、保险、装卸、售后服务、各项税金等相关综合费用，采购人不承担额外的费用，各供应商在报价中应自行考虑。
5.质量要求
5.1 供应商所供货物必须符合采购文件规定的货物名称、规格、材质要求，且为正规渠道全新正品。如有质量问题或与采购需求不符，由成交人承担全部责任，采购人保留追究相关损失的权利；
5.2 供应商所供货物送达项目现场时须提供产品相关检验报告，采购人有权拒收不合格的货物。
6.验收标准
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及双方合同约定的要求进行验收。
7.报价要求
设备和耗材分项进行报价并且不得超过设备及耗材最高限价，否则视为无效。
第三章  比选程序及评分标准
一、由采购人自行组成比选委员会，负责查看供应商所申报的材料是否完善，是否按要求加盖单位印章。
二、评选委员会根据评审要求对供应商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在满足技术参数要求及商务要求的情况下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由评比选委员会确定排序第一的为成交供应商。排名第一的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的，确定排名第二的为成交供应商，依次类推。
三、评分办法
	序号
	评分因素及权重
	分　值
	评分标准
	说明

	1
	报价 30%
	30分
	其中设备报价25分，耗材报价5分。分别以对应的最低有效响应报价为基准价，报价得分=(基准价／响应报价)×25（设备）×100%+(基准价／响应报价)×5（耗材）×100%。（结果保留2位小数）
	共同评分因素

	2
	产品技术参数42%
	42分
	供应商投标产品的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招标文件中技术参数及要求没有负偏离的得42分, 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一项扣3分，直至本项值扣完为止。
注：投标产品满足▲号条款要求需按照招标技术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未提供材料或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其满足招标要求的视为不符合要求。
	共同评分因素

	3
	项目实施方案18%
	18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出的项目实施方案，包含
1、供货方案：①供货机制；②供货响应时间；③质量控制措施；
2、 应急方案：①应急保障方案；②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应急措施方案；
3、 售后服务方案：①售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②售后服务响应时间；③售后维护方案；④人员培训计划。
方案完整满足项目实际需要的得18分；每缺少一项内容扣2分；每有一项内容描述存在错误或缺陷（缺陷是指：存在凭空编造、前后不一致、前后逻辑错误、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地点区域错误、内容缺失、不符合项目实际情况等）或其描述不满足项目实际采购需要的扣2.5分。扣完为止。
	共同评分因素

	4
	业绩10%
	10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类似项目业绩（2019年-至今）进行评定，每提供一个业绩得5分，最多可得10分。（提供合同协议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注：时限要求不符（时间以签订时间为准）、总金额或数量不清晰、项目类别不符、供应商与合同方名称不一致的合同均不予认可。
	共同评分因素



第四章 响应文件要求
一、比选申请函（格式自拟）；
二、报价表（格式自拟）；
三、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证明材料及相关的承诺函；
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参加的，不提交）；
五、商务响应文件；
六、供应清单（包含生产厂家及规格型号）；
七、其他证明材料。
    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交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响应文件需提交正本一份。
